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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預售屋履約保證機制 

「同業連帶擔保」審核作業要點   
107年6月14日第3屆107年第4次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委員會 修正通過 

107年7月5日第3屆第6次理事會 修正通過 

108年5月16日第3屆108年第3次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委員會 修正通過 

108年6月20日第3屆第10次理事會 修正通過 

109年4月16日第4屆109年第4次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委員會 修正通過  

109年10月22日第4屆109年第3次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委員會 修正通過 

109年12月24日第4屆第3次理事會 修正通過 

111年11月10日第4屆111年第8次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委員會 修正通過 

111年12月28日第4屆第10次理事會 修正通過 

112年9月7日第5屆112年第2次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委員會 修正通過 

112年9月21日第5屆第2次理事會 修正通過 

114年3月27日第5屆114年第3次同業連帶擔保審核委員會 修正通過 

114年6月6日第5屆第9次理事會  修正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內政部「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七點之

一第二選項：「其他替代性履約保證方式」之「同業連帶擔保」及 107 年 3月

12 日內政部公告(內授中辦地字第 1071301704 號)「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會員公司就預售屋建案申請本會辦理「同業連帶擔保」審核，應逐案提出申請，

推案公司及提供連帶擔保公司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登記之營業項目列有「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

售業」達 3 年以上。 

（二） 推案公司及提供連帶擔保公司皆已加入本會並為現任會員者。 

（三）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之資格，應符合 99 年 12 月 29 日內政部內授中地

字第 0990725747 號公告及 107 年 3 月 1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71301704號「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

規定」等相關規定。 

（四） 審查通過核備之連帶擔保案於領得使用執照前，推案公司及提供連帶

擔保公司應保有本會有效會員資格；若未繳納常年會費，經本會第一

次催收（最後繳款期限 3 個月後），於本會官網公告之「同業連帶擔保

資格審核通過名單」說明欄註記「欠繳當年度常年會費」，9 個月後仍

未繳納，經本會理監事會議通過「停權」者，說明欄註記「欠繳當年

度常年會費達 9個月以上，予以停權。」。 

（五） 審查通過核備之連帶擔保案，若於領得使用執照前因辦理設計變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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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建造執照之建物面積者，應提送核准變更後之完整建造執照影本

並蓋推案公司與提供連帶擔保公司大小章及與正本相符章送本會備

查；若核准設計變更後個案總樓地板面積超過原審查通過核備之同業

連帶擔保案件「分級依據」者，應重新繳費提送本會審查。 

三、 會員公司預售屋建案，申請本會辦理「同業連帶擔保」審核，檢具下列文件，

派員親臨本會辦理，並繳交作業費用；公會收件初審後，俟通知後再送 11份

影本至本會： 

（一） 申請書及自我檢查表。 

（二） 推案公司預售屋建案之建造執照影本全部（含變更），已開工者應檢附

勘驗紀錄表；若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超過一人者，並應檢附起造人幢

棟層戶表（分戶表）。 

（三） 申請日前 30 日內申請之完整建築基地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地籍圖

正本（地號全部），土地他項權利部不可省略。 

（四） 推案公司及提供連帶擔保公司簽訂之「同業連帶擔保契約書」。 

（五） 推案公司當年度申請日起算有效期限 3 個月以上本會會員證書影本，

申請日期若於第 4季，應檢附次年本會會員證書影本。 

（六） 推案公司申請日前 30 日內申請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抄錄本）。 

（七）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當年度申請日起算有效期限 3個月以上本會會員證

書影本，申請日期若於第 4季，應檢附次年本會會員證書影本。 

（八）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申請日前 30 日內申請之設立(變更)登記表（抄錄

本）。 

（九） 推案公司與提供連帶擔保公司代表人及其父母、配偶與子女申請日前

30 日內申請之最新戶籍謄本正本(戶籍謄本記事欄內容不可省略)。 

（十）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最近三年(整年度)及當年度近期「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 (401或 403)」或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銷售額。 

※房屋及土地銷售額應分別列示，惟土地銷售額不計入；若前述文件

未分別列示房屋及土地銷售額者，應另檢附會計師房屋銷售額專案

報告書。 

※「401 或 403 表」、「會計師簽證財務報表」兩種文件擇一提供不得

混用。附扣除土地銷售金額之三年總銷售額統計表，以會計師簽證

財務報表銷售額申辦者，該統計表應由會計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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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申辦日前 30 日申請之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正本。 

（十二）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其代表人申辦日前 30 日申請之最近三年內無退票

紀錄證明正本。 

（十三）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申請日前 30 日內向稅捐稽徵機關請領之國稅及地

方稅無欠稅紀錄證明正本。 

（十四）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其代表人申請日前 30 日內向稅捐稽徵機關請領之

國稅及地方稅無欠稅紀錄證明正本。 

（十五） 提供連帶擔保公司之章程載明「得為預售屋履約保證」或「就業務需

要得為對外保證」條文（申請日前 30日內申請之抄錄本正本），如公

司章程需經特定程序，依章程提供適法之相關證明文件。 

（十六） 擔保公司如為股票公開發行、興櫃、上櫃或上市公司等，應再檢附擔

保公司之「背書保證處理程序」，及擔保公司已依其規定流程通過同業

連帶保證之證明文件。 

※公司最新設立(變更)登記表須為主管機關核發之抄錄本。 

※上述申請文件資料，均須由推案公司及提供連帶擔保公司共同用印

完成，如為影本應切結「與正本相符」。 

※提供擔保與被擔保業者之公司代表人不可為同一人，且不得具有配

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關係。 

※「分級依據」指同業公司之市占率，以設立年資、資本額及營業額

區分為以下三級： 

被擔保業者推出之個案總樓地板面積於二萬平方公尺以下時，應由

丙級以上之不動產開發業擔任其預售屋履約保證之同業連帶擔保

公司。 

被擔保者推出之個案總樓地板面積逾二萬平方公尺，未達二十萬平

方公尺時，由乙級以上之不動產開發業擔任其預售屋履約保證之同

業連帶擔保公司。 

被擔保者推出之個案總樓地板面積二十萬平方公尺以上時，由甲級

不動產開發業擔任其預售屋履約保證之同業連帶擔保公司。 

丙級 ：公司設立登記且其營業項目納入「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H701010）均已滿三年，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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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營業總額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二

億元以下。 

乙級 ：公司設立登記且其營業項目納入「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H701010）均已滿三年以上，實收資本額逾新臺幣二

億元，未達二十億元；營業總額逾新臺幣二億元，未達二

十億元。 

甲級 ：公司設立登記且其營業項目納入「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H701010）均已滿六年以上，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二十

億元以上，營業總額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 

※辦理停歇業之公司，不得提供同業擔保。 

※申請文件請推案公司及提供連帶擔保公司共同蓋騎縫章並編列頁

碼（空白頁不須編列頁碼）。 

※公會秘書處通知製作 11 份副本應依提供附件之第一張依順序黏貼

頁碼標籤。 

四、 本會得設置審議委員會，辦理「同業連帶擔保」審核事宜，並得委託其他單位

或法人辦理。符合本要點之申請案，經審議委員會通過後，以本會名義函發申

請公司審核結果，並提理事會報告或備查。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 9～11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就下

列人員經理事長提名，委員任期與當屆理事長任期同。並由理事會或常務理事

會通過後聘任之： 

（一） 本會理監事或相關專業委員會代表。 

（二） 建築、法律、會計、金融、地政等專業人士。 

（三） 具土地開發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 

審議委員會審議時，與申請案有以下利害關係之委員應自行迴避： 

（一） 擔任申請公司董事、監察人者。 

（二） 於申請公司持股逾百分之五者。 

（三） 任職於申請公司者。 

（四） 長期提供申請公司專業服務或提供該預售推案專業服務者。 

五、 審議委員會以每月第 3 個星期四召開乙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增減之。審議

委員會開會時，須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出席。 

本會辦理預售屋履約保證「同業連帶擔保」所需審議委員會委員作業費，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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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參萬參仟元整，匯費由申請公司自行負擔（直接匯款至本會銀行帳戶，

並於備註欄註明推案公司與提供擔保公司名稱及「申請同業連帶擔保審議」，

匯款後請將單據傳真至本會或掃描後寄至本會電子信箱），如於審議日 11 個

工作日前撤回案件者，扣除行政作業費陸仟元整後退還餘額予繳款人，審議日

前 10個工作日內撤回案件者，不予退費。 

戶名：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銀行帳號：土地銀行雙和分行 087-001-00643-4 

傳真：(02)2248-5691 電子信箱：ntcreda@gmail.com 

【審議委員會委員作業費收入及支出，依「本會章程」、「工商團體財務處理

辦法」及「所得稅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六、 審議結果： 

(一) 委員會審議通過：由本會於 7 個工作日內核發「同業連帶擔保」核備函。 

(二) 委員會決議補正後通過：申請公司應於 10 個工作日內備齊相關補正文件

送交本會秘書處轉審議委員進行書面審核，通過後，本會於 7 個工作日內

核發「同業連帶擔保」核備函；如逾期未補，本會將不予核備。 

(三) 委員會決議補正後複審：申請公司應於 15 個工作日內備齊相關補正文件

送交本會秘書處轉審議委員會，於下次會議審核，申請公司應補繳作業費

壹萬捌仟元整，通過後本會於 7 個工作日內核發「同業連帶擔保」核備函；

如逾期未補，本會將不予核備。 

(四) 委員會決議不予核備：本會於 7 個工作日內函發推案公司及擔保公司同業

履約擔保案不予核備。 

(五) 已審核通過之預售案，倘因辦理建造執照變更設計，總樓地板面積超過第

3 點第 15 款擔保級距（如丙級擔保案變更為乙級擔保案），推案公司應主

動告知本會，並須重新審核原擔保公司資格，作業費依第 5 點辦理。 

七、 依內政部頒訂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

第 2 點第 3 款第 5 目：「提供擔保者，僅得擔保一個建案至取得使用執照後，

始得再擔保其他建案。」規定，故此被擔保公司於被擔保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後

10 日內，將使用執照影本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告知本會以利結案，本會僅確認

擔保公司有無擔保其他建案之資格。 

八、 本要點修正或其他未盡事宜，得經本會審議委員會討論決議後公告補充之。 

九、 本會得設承辦秘書乙人。  

mailto:ntcreda@gmail.com

